屏東縣105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bookmark: _GoBack]評鑑人員初階研習

壹、依據：教育部核定屏東縣105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事項辦理。
貳、目的：
    一、協助教師了解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精神及要點，期能有效執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工作。
    二、培養教師有關自評及他評的技術，並能進行教學紀錄與反思，精進專業知能。
三、培訓可擔任評鑑工作的基本人力資源。
參、實施辦法：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縣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3、 承辦單位：東興國小。
4、 協辦單位：大同國小、豐田國小、佳冬國小。
5、 研習時間：如附件一，每場次二天共12小時。
6、 參加對象：每班次60人
（1） 基本資格：須為本縣105學年辦理教專學校之校長及參與教師，且具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帳號並於規定期限完成線上研習6小時者。
（2） 特殊資格：本縣105學年辦理教專學校之校長及參與教師，其初階認證課程超過期限者。
（3） 綜合場：共5班次，由上述二類對象參加。
7、 活動地點：如附件一。
8、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研習之教師經評量合格者予以核發12小時研習時數。
9、 研習內容：如附件二課程表。
    十、研習說明：
        （一）參與研習活動老師請給予公（差）假登記，並請務必詳讀附件三研習注意事項。
（二）報名方式：參加之人員請至精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https://tepd.moe.gov.tw/）報名。
（三）參加本項研習後的教師，可接受學校評鑑推動小組的邀請擔任評鑑人員，故未
      全程參加者不予研習時數，無法擔任評鑑人員。
（四）105學年度辦理初階研習，採線上報名且完成全程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如遇缺課情形，除非不可抗力因素（天災等）而缺課者，得於其他場次補該缺課時數，否則不予計算個別研習時數，請該研習者重新補訓。 
（五）參加開學後的星期例假日場次者不予補假。
肆、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本縣105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專款支應。
伍、獎勵：辦理本研習活動績優人員承辦學校5名及每場次辦理學校5名並於活動結束後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
陸、本計畫經陳報縣府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屏東縣105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評鑑人員初階研習場次表

	班次
	日期
	地點
	班次
	日期
	地點
	班次
	日期
	地點

	綜合1
	8.3~4
	豐田
國小
	綜合2
	8.8~9
	大同
國小
	綜合3
	8.10~11
	佳冬
國小

	概念、觀察：林容如  校長
檔案、成長：鍾秀鳳  主任
	概念、觀察：佘鶯環  老師
檔案、成長：張玉佩  主任
	概念、觀察：李國政  校長
檔案、成長：溫金埕  主任

	綜合4
	8.15~16
	東興
國小
	綜合5
	9.24-25
	東興
國小
	
	
	

	概念、觀察：黃鳳珠  校長
檔案、成長：陳淑齡  老師
	概念、觀察：林福貹  主任
檔案、成長：李依培  老師
	
	
	



附件二：屏東縣105學年度辦理國中小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評鑑人員初階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備註

	第一天

	8:00~8:20
	研習員報到
	

	
	8:20~8:40
	始業式
	

	
	8:40~10:2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概念與評鑑規準探討
	

	
	10:20~10:30
	茶敘
	

	
	10:30~12:1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
	

	
	12:10~13:20
	午餐充電
	

	
	13:20~15:0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
	

	
	15:00~15:10
	茶敘
	

	
	15:10~16:5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I）
	

	第二天
	8:00~8:20
	研習員報到
	

	
	8:20~10:0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I）
	

	
	10:00~10:10
	茶敘
	

	
	10:10~12:10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I）
專業成長計畫（I）
	







附件三
初階實體研習注意事項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初階評鑑人員培訓研習與認(發)證、進階評鑑人員及教學輔導教師發證計畫辦理。
二、教師申請初階證書時須具備以下身分
    (1)參加當學年度教專計畫
    (2)完成初階線上研習，且須在線上研習完成(自線上課程第一門課點選閱讀時間起算)2年內完成認證。
三、為不影響教師未來申請初階研習證書，請參加105學年初階實體研習教師，再次確認服務學校及教師個人均有參加105學年度教專計畫，並檢視線上課程時間是否均在105.6.15以後完成，如果線上課程在105.6.15前完成，請教師務必重新選讀課程，以避免後續認證出現問題。
四、本研習參加研習老師核以報名成功者，系統會發出核定訊息，請教師留意教專網登錄的Email收信沒有問題，或可至自行至教專網查閱審核結果，教師可依報名審核結果，向學校申請公假，不再另行函文。
五、開課場地(協助承辦學校)僅協助提供場地，對於研習報名若有問題，懇請各校承辦主任及組長彙整校內教師問題，再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反應。
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初階研習」係教師評鑑知能之專業認證，為強化教師專業態度，接受多元觀點之同儕學習文化，有下列上課規定：
(一)本研習一律透過協辦學校及教專網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每天簽到及簽退，上課10分鐘後，即撤走簽到單。
(三)12小時共分四門課，每門課缺15分鐘(含外出接電話……遲到等)，均不予計算個別時數，所有課程需重新補訓(不可抗力因素如天災等除外)。
   (四)本研習採三至四人小組上課，請教師依照座位表就座。
七、已成功報名成功，因故無法參與者，請於開課前七天告知，若未告知者，未來再報名參加初階研習課程者，將直接列為備取資格，待有缺額再給予參加研習。
八、參加研習教師請於第二天教學檔案課程日時，自行攜帶筆電使用。
九、研習時間表另於教專網公告，若時間因故變動者，亦會於教專網上公告。
十、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使用，活動會場不另提供紙杯。
初階實體研習報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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